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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宜蘭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審查申請須知 
壹、 依據：「宜蘭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 

貳、 申請 
一、 資格： 

二、 日期：109年 2月 3日(一)起至 3月 2日(一)止，逾期恕不受理。 

三、 受理報名地點：宜蘭演藝廳售票處(260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482號)。 

上班時間：週一至五，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1時至 5時 

四、 申請費用：個人 500元，團體 1,000元 (為必要行政規費，一經報名，恕不退還) 。 

五、 申請文件：至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網站(http://www.ilccb.gov.tw/) (文化局網站首頁/業

務服務/表演藝術專區/街頭藝人專區)下載，並自行列印填寫。 

(一) 「宜蘭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審查申請表： 

1. 個人申請者：正表 1份。 

2. 團體申請者：正表及附表各 1份。 

(二) 宜蘭縣個人資料及著作財產權使用授權同意書。 

(三) 未滿 18歲報名者，需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一份。 

六、 申請方式： 

(一) 親自：親自或委託他人持申請文件及申請費用於上班時間至宜蘭演藝廳報名。 

(二) 郵寄：申請文件及申請費用（郵局匯票或現金袋，匯票抬頭請註明「宜蘭縣政

府文化局」）掛號寄至宜蘭演藝廳(260 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482 號)，註明「街頭藝

人審查郵寄申請」，受理日期以郵戳為憑。 

※申請注意事項 

 本局收受之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均不退件。 

 申請表內之「申請審查展演項目」請依本須知第十條審查分類項目及實際展演內容，

如實清楚填列。 

 申請人檢附文件不齊全、不符申請資格或未繳報名費用者，視為未完成報名程序，

未依本府文化局指定期限內補件者，恕不受理報名，得逕行退件。 

 同時報名個人及團體組別者，或同時報名多個團體者，請於審查申請表上註明。 

類別 資格 

個人 

年滿 16歲 

(民國 93年 3月 21日

以前出生) 

中華民國國民 

外國人士 1. 依配偶親，並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領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居留證(證件到

期日需超過本屆街頭藝人許可證換證期

限-民國 111 年 4 月 25 日)，或取得行政

院勞動部核發個人工作證之外國人(請檢

附護照、簽證及居留證或工作證影本) 

團體 前款個人組成之 10人以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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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審查 

一、 日期： 109 年 3 月 21 日 (六 )、 3 月 22 日 (日 )上午 9:00 起。 (預定 ) 

     (實際審查梯次及時間將視報名情形公告調整 ) 

二、 地點：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 268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二段 6-8號)。 

三、 審查項目及方式： 

（一） 審查項目分為三類： 

1. 表演藝術類：現場表演之戲劇、默劇、丑劇、舞蹈、歌唱、演奏、魔術、

雜耍、偶戲、詩文朗誦、行動藝術等。 

2. 視覺藝術類：如現場創作之繪畫、用各種媒材創作之現場人物塑像、環境

藝術、影像錄製、攝影等。 

3. 創意工藝類：現場創作之雕塑、工藝品，成品若可食用，則需遵守相關法

規規定。 

（二） 審查方式： 

1. 由宜蘭縣政府文化局邀請相關藝術領域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審

查，委員將以自由走動式進行審查。審查現場開放民眾參觀，以加強申請

者與現場觀眾互動，此項列為評分標準，其他評分標準由審查委員依不同

性質演出予以評分，通過審查者授予「宜蘭縣街頭藝人證」。 

2. 審查分梯次，1梯次約 1小時，申請者需於該梯次之時間內皆須進行現場創

作或展演，必要時得應審查委員要求延長之。 

審查梯次及時間將視報名情形公告調整，預計於 109 年 3 月 12 日 (四 )

公布於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網站，並寄發公文通知受審者。 

報名者必須配合審查程序、地點及本府文化局安排之梯次時間，不

得指定審查梯次。  

（三） 審查標準： 

1. 評分項目：評審委員將依下列項目進行評分。 

技藝性 35% 

創新性 25% 

互動性 20% 

整體性 20% 

2. 各審查委員評分項目加總後平均分數(滿分為 100分)為審查結果，滿 70分

以上者為審查通過。 

四、 審查注意事項： 

1. 審查前須先進行報到程序，請備妥附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於該梯次之報到時

間內進行報到程序。未於報到時間內進行報到或報到證件不全者，未親自全程

參與認證審查，皆視同棄權。 

2. 以團隊申請者，團員應全體展演，並以實際參與審查展演者(至少 2 名)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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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街頭藝人證」。 

3. 為利審查之公平性，應審者/團體於審查中不得做出影響評委評分的事情(如:

放置它縣市街頭藝人證、噪音干擾等)，如經勸導仍不立即改善，將扣除總分 5

分，不得異議。 

4. 聲響類應審者/團體於審查中展演之音量應適當，以不干擾鄰近應審者/團體及

審查地點附近住戶之安寧為原則，本府文化局工作人員及審查委員得視審查狀

況要求應審者/團體調整音量，無故拒絕或經勸導仍未改善者，扣除總分 5分。 

5. 展演所需相關設備(如桌椅、畫架、燈光、音響器材及電力等)，報名者均須自   

備，現場均不提供。 

6. 申請人應事先熟讀「宜蘭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本須知及審查注

意事項等相關規定，並於審查現場遵守相關規定。  

7. 申請人於審查「現場之創作或演出」，得採自由樂捐、打賞或定價方式收取費

用，惟應預先於現場清楚標示。 

五、 交通資訊：可至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網站/參觀與服務/交通資訊了解詳情

(https://reurl.cc/aljyr4) 

(一 )  火 車 及 客 運  

火車 
搭 至 台 鐵【 羅 東 站 】， 從 後 站 到「 羅 東 轉 運 站 」搭 乘 市 區 公

車 至 【 中 興 文 創 】 站 下 車 。  

客運 

搭 乘 首 都 客 運、葛 瑪 蘭 客 運、大 都 會 客 運 、國 光 客 運 至「 羅

東 轉 運 站 」下 車 ， 再 轉 乘 市 區 公 車 至【 中 興 文 創 】站 下 車 。 

★另有假日觀光接駁公車：請至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網站/參觀與服務/交通資訊

了解詳情(https://reurl.cc/aljyr4) 

(二 )  自行開車 

路 線 1 
沿 國 道 五 號 下 羅 東 交 流 道 後 直 行，至 中 興 路 口 右 轉，直 行 至

台 九 線 右 轉 即 可 抵 達 。  

路 線 2 
宜 蘭 往 羅 東 方 向，沿 台 九 線 中 正 路 二 段 直 行，至 宜 蘭 監 理 站

前 左 轉 即 可 到 達 。  

https://reurl.cc/aljyr4
https://reurl.cc/aljy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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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停車資訊 

入 口 處 停 車 場 提 供 小 客 車 （ 含 無 障 礙 車 位 及 孕 婦 親 子 車 位 ） 、 大 客

車 、 機 車 停 車 位 與 自 行 車 停 車 區 。  

肆、 授證典禮暨說明會： 

一、 審查結果（含通過與未通過）預定於 4 月中旬前以公文函知，審查通過名單將同

步於文化局網站/局務公告(http://www.ilccb.gov.tw)及本縣街頭藝人網站/最

新消息 https://busker.culture.tw/yilan 發布，請靜待審核結果。 

二、 授證典禮暨說明會： 

(一) 日期：109年 4月 25日（六）(預定) 

(二) 地點：宜蘭演藝廳 

(三) 內容：審查通過者將辦理授證典禮暨說明會，於會中頒授「宜蘭縣街頭藝

人證」，敬請通過審查之宜蘭縣街頭藝人踴躍參加。會後辦理街頭藝人相關

規定之說明，加強本縣街頭藝人對「宜蘭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

法」、「宜蘭縣街頭藝人展演空間場地相關規範彙整表」相關規定及街頭藝人

https://busker.culture.tw/y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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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之了解。 

三、 若本人未克出席授證典禮暨說明會： 

(一) 至本府文化局網站/業務服務/表演藝術/街頭藝人專區下載並填寫委託

書，請受委託人攜帶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代領。 

(二) 請來電告知，後續以親領或郵寄方式領證。 

 本案聯絡窗口：表演藝術科 李小姐 

(一) 電話：(03)9369115 轉 120或 112 。 

(二) 地址：宜蘭演藝廳  260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482號 

(三) 網址：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http://www.ilccb.gov.tw(局務公告及重點消息) 

宜蘭縣街頭藝人網站 https://busker.culture.tw/yilan(最新消息) 

★如有疑問，歡迎致電洽詢。 

http://www.ilccb.gov.tw/
https://busker.culture.tw/yilan

